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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大學為妥善處理各界捐助之獎助學金，特成立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二條  本會所管理各界捐助之獎助學金主要獎助本大學優秀或清寒學生。 

本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關於各界捐助之獎助學金之保管存放事宜。 

二、獎學金之審查核給事宜 

三、其他有關事宜。 

第三條  各界捐助之獎助學金管理原則： 

一、各界捐助之獎助學金，存入本校獎學金相關專戶，不得挪為他用。 

二、各獎助學金金額均依捐助者指定目標設置及分配，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另訂之。 

三、非經捐助者同意不得變更其指定之獎勵項目，但經捐助者授權，或捐助者已失

聯或不存在，則不在此限。 

第四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五條  本會由學務長擔任主任委員，教務處註冊組組長、總務處出納組組長、主計室第二

組組長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各院推薦代表一名報請校

長核定後聘任之。當然委員不克出席，可派員代理出席。 

第六條  本會每學期開委員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本會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方得開會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。 

第七條 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本章程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